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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厦门市委老干部局文件
厦委老干〔２０１７〕６９号

中共厦门市委老干部局关于认真做好

２０１８年元旦春节期间离休干部

和离休干部遗属生活困难

补助工作的通知

各区委老干部局，市直各部、委、办、局老干部工作部门，

市属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体现市委、市政府对老干部的关怀，进一步贯彻落

实 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》的精神，

切实为老干部办实事做好事，经研究，定于 ２０１８年元旦春

节期间开展离休干部和离休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工作。现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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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助范围和对象

１．离休干部长期身患重病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家庭经济

困难的。

２．离休干部配偶无工作、子女下岗、子女残疾等原因，

造成生活困难的。

３．离休干部和离休干部遗属遭受天灾人祸，或家庭发

生意外变故，造成生活困难的。

４．离休干部遗偶患危重病，医药费开支大，其子女无

力资助，造成生活困难的。

５．无工作无子女的离休干部遗偶。

二、填报要求

１．各老干部工作部门要高度重视，以认真负责和实事

求是的精神，深入细致地做好生活困难补助对象的调查摸底

工作，全面掌握离休干部和离休干部遗属的真实情况，精准

确定补助对象。

２．要认真填报表格的各项内容，做到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、详实。各单位要对所上报的情况进行汇总，并填报

《离休干部和离休干部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呈报表》。相关表

格从市委老干部局门户网站的 “下载专区”栏目中下载。

３．请各区委老干部局、市直各老干部工作部门、市属

各有关单位于１２月１６日前将 《离休干部和离休干部遗属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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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困难补助申请表》和 《离休干部和离休干部遗属生活困

难补助呈报表》原件盖章后，连同电子版报我局生活待遇

处。联系人：姜卫颖，联系电话：２０２６２１８，邮箱：４７４１７１８１６

＠ｑｑ．ｃｏｍ，地址：厦门市思明区鹤寿路 ２６号市委老干部局

生活待遇处。

附件：１．离休干部和离休干部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申

请表

２．离休干部和离休干部遗属生活困难补助呈

报表

中共厦门市委老干部局

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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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厦门市委老干部局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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